大同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

碩士在職專班

學位授予規定

訂定日期：99年 5 月20 日
適用對象：99年9月1日以後入學者。

碩士學位：

(1) 本所在職碩士班所開之專業科目至少修習30學分。科技英文視同專業科目。
(2) 至少選修一學期之專題討論課程(共二學分)。
(3) 至少選修兩學期之論文課程(共六學分)。
(4) 完成畢業論文，並通過論文口試。
(5) 完成1- 4 項規定，即授予工學碩士學位。

大同大學學生學則
第三篇 研 究 所
第四十七條：碩士班（包括碩士在職進修專班）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二學分，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二學分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八學分。
前項學分均不包括畢業論文學分。
